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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19 日欧盟 2019/452 号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FDI 条例）生效后，所有未对外商直接

投资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欧盟国家都陆续开始在其国家层面引入审查机制。   

比利时联邦和各大区政府从两年前开始讨论如何设立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机制，并于去年 11 月 30 日

公布了如何进行审查的合作协议草案（合作协议）。  

该合作协议草案原计划从今年初就开始实施审查制度，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推迟。目前已经确定的是

外商直接投资审查制度会在 7 月 1 日正式生效并实施。 

近日，我所也从 VBO/FEB 处收到了有关审查制度的适用范围和程序性问题的指导意见草案（指导

意见）。  

对于所有在 7 月 1 日之前签署交易文件的增资、并购或参股项目，非欧盟投资者没有义务通知联邦

审查委员会（委员会），即使项目的交割将在 7 月 1 日后完成。但是，任何 7 月 1 日之后签署的外

国直接投资项目，如果在该审查程序的适用范围内，非欧盟投资者必须履行通知义务，提起审查程

序。 

 

一、 审查制度的适用范围 

 

如果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符合以下三个条件，则必须进行申报并适用审查制度： 

 

I. 该投资者被认定为 "外国投资者" 

 

根据《合作协议》第 2 条第 4 款，不仅主要住所在欧盟以外的自然人，或注册地址或主要业务

在欧盟以外的法律实体（例如，中国国民或者中国的公司），甚至包括其最终受益人之一的主

要住所在欧盟以外的企业也被涵盖在“外国投资者”的定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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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一家非欧盟集团公司用其比利时或欧盟的子公司进行收购或增资，该子公司也在“外

国投资者”的范围内。举例说明：如果一家中国集团用其比利时、德国或法国的子公司来收购或

者增资一家比利时公司，该交易也有可能会在审查范围内。  

 

II. 该笔投资使外国投资者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获得至少 

 

(i) 10%的目标公司的投票权，该目标公司的业务属于以下领域：国防（包括军商两用产

品）、能源、网络安全、电子通信或数字基础设施，且该目标公司在取得投票权的前

一个财政年度的营业额超过一亿欧元（《合作协定》第 4 条第 2 款第 1 项）；或者 

 

(ii) 25%的目标公司的投票权，该目标公司的业务属于以下领域： 

 

a. 关键基础设施（包括实体和虚拟基础设施），涵盖能源、运输、水、卫生、电

子通信、数字基础设施、媒体、数据处理和存储、航空航天和国防、选举或金

融基础设施以及敏感设施，包括对使用前述基础设施至关重要的土地和房产 

（按照相关欧盟法规的定义）； 

b. 至关重要的技术或资源：安全（包括卫生安全）、国防或公共秩序的执行，若

其干扰、故障、损失或破坏将对比利时、欧盟成员国或欧盟产生重大影响、受

出口管制规则和国家管制的军事设备、军商两用产品、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

如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网络安全、航空航天、国防、能源储存、量子

和核技术以及纳米技术；  

c. 关键供给：包括能源和资源供给以及粮食供应的安全；  

d. 访问敏感信息、个人数据，以及控制此类信息的能力；  

e. 私立安保行业；  

f. 媒体自由和多元性；以及  

g. 在生物技术领域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但该目标企业在 25%的投票权获得之前

的财政年度的营业额需超过 2500 万欧元(《合作协议》第 4 条第 2 款第 2 项)。  

 

III. 该项投资涉及到以上列出的敏感领域。  

 

以上三个条件需要同时满足。 

 

此外，按照《指导意见》，我们希望进一步做出如下说明： 

 

I. 营业额的门槛只适用于对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25%的门槛）和对最敏感领域的投资（10%的门

槛）。  

 

II. 一旦达到 10%或 25%的门槛，申报义务即被触发。举例说明，如果一家非欧盟投资者（如中国

企业）已经持有 20%的投票权，然后参与目标公司增资，一旦其持有的投票权超过 25% （即使

在该单笔交易中中国企业仅获得 5%的投票权），就需要对该交易进行申报。 

 



 
 

 

 

《指导意见》中还特别说明，只要达到投票权的门槛，公司集团内部的重组项目也在该申报和

审查的范围内。  

 

III. 即使比利时目标公司的部分业务涉及到上述所列行业，该投资也需进行申报。  

 

 

二、 审查的流程 

 

审查流程包括：（一）外国投资者的申报；（二）评估阶段；以及（三）审查阶段。不是所有的交

易都会自动进入审查阶段。  

 

I. 申报阶段 

 

针对适用范围内的外国直接投资交易，必须由外国投资者或其代表向联邦审查委员会提起申报。

该申报的信息包括外国投资者、目标公司、交易、交易融资、外国投资者和目标公司的产品和

业务（等）的多方面信息。 

 

II. 评估阶段 

 

联邦审查委员会将在三十（30）天内对外国投资者提交的所有文件进行分析和评估。  

 

经过评估，如果交易被认定为是安全的，审查程序则完全终止。如果委员会认为该交易可能对

公共秩序、国家安全或战略利益构成风险，则进入下一步的审查阶段。 

 

III. 审查阶段 

 

在审查阶段，委员会将起草一份意见草案，并发送给外国投资者。外国投资者有权查阅所有申

报文件和意见草案。外国投资者将有十（10）天的时间提出书面意见。委员会也将在收到书面

意见后组织会议。在此过程中，所有信息将与欧盟委员会和其它欧盟成员国共享，以征求后者

对该交易的意见。  

 

审查阶段结束后，委员会可决定：（1）批准该项交易；（2）附带条件的批准该项交易；或者

（3）交易不予通过。外国投资者将有权与委员会就相关附带条件进行谈判。  

 

 

三、 委员会主动提起的审查程序 

 

如果委员会至少有一名成员认为出于公共秩序、国家安全或战略利益的考虑，认为有必要对一笔外

商直接投资项目提起审查，委员会可以主动启动审查程序。 



 
 

 

 

 

即使该笔交易并未按照上述第二点进行主动申报，委员会也可以主动提起审查程序。  

 

委员会在审查结束后，可以决定该目标公司采取一些措施，以降低对于国家安全的风险。因此，该

主动审查可以发生在外国投资者获得投票权后，时间最长为两年，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延长到五年。 

 

四、 罚金条款 

 

如果外国投资者不遵守该审查制度的规定，将会被处以相当于该笔外商直接投资额 10%至 30%的行

政处罚。   

 

五、 诉讼 

 

外国投资者可以对委员会作出的有关该笔交易是否通过的最终决定，向市场法院 (MARKET COURT) 

提起上诉。该法院可以废除该决定，并决定将案件退回给委员会进行第二次审查。  

 

********* 

除了绿地投资，如果任何中国投资者目前正在谈判或考虑对比利时公司进行增资、参股或收购，无

论其直接收购实体是否为欧盟企业，都应仔细评估该笔交易是否在外商直接投资审查范围内、以及

该审查制度对交易结构和交易时间的影响。  

关于比利时外国直接投资安全审查制度的更多信息，请联系达德律师事务所中国业务部（涂秀芳律

师，合伙人，atu@daldewol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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